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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優質 樓宇維修」 
防貪措施 

 
風險 預防措施 

聘用顧問及承建商 
準備工作 

 分拆訂貨／工程，以

求避開投標的規定 
 

 將投標規格定至有利

於同謀的顧問／承建

商 

 

 避免在短期內重覆訂購同類貨品或分拆工程，並查察有

關原因 

 根據《建築物管理條例》及有關守則的規定，按合約價

值徵求報價或招標 

 成立一個由管委會成員／業主組成的專責小組進行招

標。並要求小組成員申報利益 

 按照實際需要制定投標規格，切勿將條件定得過高或規

限於某些品牌，以免減少選擇和適當的競爭 

 向有關政府部門及專業團體諮詢意見。並與最近進行同

類投標的法團交流意見 
招標 

 圍標  公開招標及訂明所需邀請／收到的標書的最少數目 

 於招標文件中加入反圍標條款 

 核實由管委會委員、業主或物業管理公司職員（須申報

與獲邀請投標顧問／承建商有否利益衝突）所推薦顧問

／承建商的過往工作紀錄，並在名單上加入其他已知擅

長於進行類同工程的合資格顧問／承建商 

 要求顧問提供獲推薦承建商過往的工作紀錄，及申報與

其有否利益衝突 

 容許足夠時間準備標書， 並清楚列明截標的日期及時間

 張貼招標書副本於大廈內的當眼處 
收標 

 舞弊性洩露及竄改接

獲標書的內容／接受

遲遞標書 

 記錄獲邀投標的顧問／承建商名單 

 要求投標者以密封方法遞交標書，並切勿在信封上標明

身分，以防標書內容外洩及遭人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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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 預防措施 

 將收到的標書放入一個雙重上鎖的堅固箱子。箱外註明

「投標箱」字樣，牢固地放置在樓宇內的當眼處。投標

箱鎖匙則由主席 、秘書或司庫分開保管 

 截標後由不少於三名管委會成員一同開啟標書，在標書

上及報價旁簽署及註明日期，並須備存收到標書的記錄

 巡查法團各項可出租設施（如停車場）的使用情況，並

與收入記錄比較，以確保租用情況與收入記錄相乎 

 遲遞標書不應受理，以防人為操控 

 小組開啟標書時應在標書上任何曾作修改的地方劃上記

號及加簽，並將所有收到的標書複印，以防有人竄改標

書正本。評核標書前，應將標書妥善鎖上   
評核標書 

 制定對同謀投標者有

利的評選準則  

 

 招標前制定客觀評核標準，利用記分制度評核價錢和質

素。 

 在邀請投標時知會所有投標者評核標準 

 評選工作由投標專責小組（成員須申報與被評審的顧

問／承建商有否利益衝突）進行，並將評選結果及採

納標書理由記錄在案，供管委會／業主審批 

 在聘用承建商的事宜上，要求工程顧問擬備詳盡的標

書分析及作出推薦，以協助法團甄選承建商 

 確保獲選投標者符合指定的招標規定。倘若最低價的

標書未被推薦，必須記錄有關理據 

 通知所有落選投標者有關招標結果 
議價 

 操控議價過程（尤其

在開標後）以謀利 
 除非有確實需要， 否則避免在開標後進行議價。並須

界定及解釋議價的目的及甄選某些投標者進行議價的

原因 

 議價前需得到適當的授權，並於可行的情況下，容許

其他管委會成員／業主列席觀察議價過程 

 保存議價會面的書面記錄，記錄內容應包括投標者的

建議，議價結果及其他特別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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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 預防措施 

 按照正常投標程序處理議價後收到的標書 
合約條款 

 合約條款不清晰／ 
難於執行，導致監管

及執行工作時產生困

難 

 

 清楚訂明簽約各方的角色、權利、職能和責任；及有

關轉讓和分判安排的規定。如有需要，可參考由專業

團體（例如香港測量師學會及香港建築師學會）所出

版的範本文件 

 訂立明確的工作表現要求、評核標準和制度 

 訂明施工、竣工和延期的時限 

 訂明及依據條款付款，更改應減至最少及須有充份的

理由 

 妥善保存所有招標文件、合約及收據等至少六年，以

供業主/租戶、其授權代表、已登記承按人、民政事務

局局長指定的人員查閱 
 

監督維修保養工程 
監察工作表現   

 缺乏評核顧問／承建

商工作表現的標準及

系統 
 疏忽監察或容忍不合

規格的工程／服務 

 

 指派專責小組（成員應有別於投標小組）監察工程的

進度或服務表現，及定期向管委會／業主匯報。並要

求小組成員申報利益 

 如有聘用工程顧問，在工程合約開始前，與工程顧問

協定一份實地監察計劃，計劃內容包括負責實地監督

巡查人員、要檢驗、巡查和測試的工程項目以及巡查

次數等 

 工程進行期間，要求工程顧問定期匯報： 

- 工程進度 

- 任何違反標準之處 

- 任何已知及預計的延誤 

- 就違反標準及延誤的補修項目 

- 發出工程更改令 

 要求工程顧問對所有任何在完工後均會被掩蓋的工

程，在動工前、工程進行間及完工後都拍照記錄實地

情形 

 規定工程顧問／承建商提交工作計劃進度表，列明維

修工程的各個施工階段所需完成的維修項目及標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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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 預防措施 
使用的建築材料樣本。可行的話，這些樣本應展示在

樓宇的公共地方，供法團、業主或住戶查閱 

 除例行的視察外， 亦須進行突擊檢查， 以便查證工

程顧問／承建商呈交的紀錄   
工程更改 

 進行無需的工作 

 

 草擬合約條款時，應包括所有工程的詳情。如有需要，

可參考由專業團體（例如香港測量師學會及香港建築

師學會）所出版的範本文件 

 指定工程顧問應先提供估價及取得管委會的批准，方

可向承建商發出工程更改令 

 清楚訂明管委會可批准工程更改項目的最高限額；如

超過此上限便需取得法團的批准 

 在大廈當眼處張貼有關更改工程的項目和費用的通

告，以通知業主及住客   
接納工程／服務 

 舞弊性接納未完成／

差劣的工程／服務 

 

 根據訂立的標準及合約條款，驗收／評核工程／服務 

 保存適當的紀錄，包括掩蓋的工程、工程進度及驗收

的照片， 並要求負責人核實有關紀錄 

 要求與工程顧問和承建商聯袂/一同檢收完成工程的項

目，並列出所需補修項目的清單，要求承建商跟進 

 收集使用者對顧問／承建商工作表現的意見，並向管

委會／業主匯報結果 

 若工程是按政府部門所發的命令而進行，則工程顧問

和承建商應在工程完成時，通知有關部門以便獲發完

成規定事項證明書   

付款   

 虛假的申報／就未完

成／不必要的工程／

服務付款 
 舞弊性加快或延遲付

款 

 

 將批核工程／服務與處理付款的職權／工作分開，以

防串謀舞弊 

 訂下處理付款時所需核實的文件及時間 

 要求工程顧問（如有聘用）定期提交工程進度和財政

報告，以供法團監察 

 依據工程進度和合約條款及有效的文件／紀錄發放款

項。並須得到適當的批准，處理與合約不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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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 預防措施 

 張貼財政報告在樓宇大堂當眼處，以供業主及住客查

閱及監察 

 如承建商需收取中期費用，要求工程顧問評審已滿意

完成工程的費用和質量後，才發出中期付款證明書 

 在所有修補工程妥善完成後，要求工程顧問發出最後

證明書，才發放原先保留的工程保証金 

 付款支票應由司庫和最少兩名指定的管委會委員共同

簽署 

 妥善保存所有付款單據及有關文件，以作將來查閱及

核數之用。若工程龐大複雜，可聘請工料測量師評估

中期工程的完成量，作為繳付中期費用的依據，以及

進行成本監控   

保固期   

 延遲跟進出現問題的

地方 
 舞弊性加快發放工程

保証金 

 

 保固期須訂明於工程合約內，而保固期會由實際完工

証明書簽發日開始計算，一般為期三個月到 1 年。保

固期內，經由工程顧問要求承建商在合約所訂的保修

期內，修補所發現的缺陷 

 保固期內，通知各業主和住戶報告任何其它出現問題

的地方   

 


